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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并结项及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系深圳市中

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岭南”或“公司”）2025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中信证券承接了公司 2020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原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中金岭南本次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并结项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81 号）核准，深圳市中

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380,000.00 万元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800,000,000.00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合计 3,784,495,283.02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全部到位，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众环验字（2020）050017号《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人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原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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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额

1 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 万吨采选工程

项目【注】
209,149.90 173,000.00

2 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 169,088.31 141,000.00

3 凡口铅锌矿采掘废石资源化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19,898.28 16,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000.00

合计 448,136.49 380,000.00

【注】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万吨采选工程项目投资总额为 29,570.60万美元，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按 2019年 09 月 30 日中间价 1美元=7.0729元人民币计算，该项目投资总

额折合人民币 209,149.90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2025年修订）》《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所在银行

及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因聘请中信证券担任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原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尚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证券承接。公司与原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募集资金

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公司、中信证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中信证券与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目前，《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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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

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已按预定时间建成投产并产出主产

品合格铅锭，项目已达到设计处理能力。

2、凡口铅锌矿采掘废石资源化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凡口铅锌矿采掘废石资源化利用技术改造项目已按计划竣工验收完成，相关

生产流程已全面投入使用并达到预期效果。

3、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流程完成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经公司 2021年 3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决定调整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2年 6月。（公告编号：2021-026）

截至 2026年 2月 28 日，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涉及的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凡口铅锌矿采掘废石资源

化利用技术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具备结项条件，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

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金额（1）

累计已投入

金额（2）

预计待

支付金

额（3）

利息收入及现金

管理收益扣除银

行手续费的净额

（4）

汇

兑

收

益

募集资

金节余

金额（5）

1

丹霞冶炼

厂炼锌渣

绿色化升

级改造项

目

141,000 141,000.00 - 9,437.44 - 9,437.44

2

凡口铅锌

矿采掘废

石资源化

利用技术

改造项目

16,000 16,017.26 - 1,070.92 - 1,070.92

3 补充流动

资金
50,000 50,000 - - - -

合计 207,000 207,017.26 0 10,508.35 0 10,508.35

截至 2026年 2月 28日，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凡口铅锌

矿采掘废石资源化利用技术改造项目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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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募投

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1）

累计已投入金

额（2）

预计待支

付金额

（3）

利息收入

及现金管

理收益扣

除银行手

续费的净

额（4）

汇兑收益

募集资金

节余金额

（5）

1

多 米

尼 加

矿 业

公 司

迈 蒙

矿 年

产
200
万 吨

采 选

工 程

项目

24,459.56
万美元（折

合 人 民 币

173,000 万

元）

24,459.56 万

美元（折合人

民 币

159,807.15 万

元）

168.28 万

美元（折

合人民币
1,199.17
万元）

人 民 币
2,335.20
万元

人 民 币
13,192.85
万元

人 民 币
15,528.05
万元

合计（人民

币万元）
173,000 159,807.15 1,199.17 2,335.20 13,192.85 15,528.05

【注】按项目公告时所采用的 2019年 9月 30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美元=7.0729 元

人民币计算，公司对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 万吨采选工程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173,000万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 24,459.56 万美元。目前 24,459.56万美元已经全部支付给多

米尼加矿业公司用于项目建设，且基本使用完毕。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预计待支付金额已全

部支付完毕。

截至 2026年 2月 28日，公司对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万吨采选

工程项目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金额 24,459.56万美元已全部支付用于项目建设。

因该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已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公司已申请注销迈蒙项

目在香港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澳洲分行、多米尼加储备银行开立的 7个

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 2026年 2月 28日，项目资金产生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

的净额为 2,335.20万元人民币，汇兑收益为 13,192.85 万元人民币（实际金额最

终以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存放于境内募集资金专户。

（五）募投项目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䠀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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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总额 15,528.05万元（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入扣

除手续费后净额，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节余募集资金转出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后，专户将不

再使用，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人、专户开户银行签署

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并结项及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拟对募投涉及的“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凡

口铅锌矿采掘废石资源化利用技术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三个募投项目进

行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上述三个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且投资收益良好，已经具备结项条件。

2、本次调整“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 万吨采选工程项目”投资

建设规模，拟以当前已达到的 80万吨/年的生产规模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是基于本项目所在地的电力供应较为短缺、地质围岩条件差等现实

状况，与项目当前已达到的约 80万吨/年的采矿规模匹配，且本项目募集资金按

美元计的投资总额 24,459.56万美元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做出的审慎决定。

3、本次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未违反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与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剩余募集资金，上述补流资

金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

设规模并结项及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认为：中金岭南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部分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并结项及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林子力 黄卫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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